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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強化教師有關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兒童少年保護相關知能，本部積極推動下

列工作： 

(一)強化學生身體保護知能：國民中小學學生身體保護之教學，除已於各級課程綱要明訂外

，本部並已編製「家庭暴力防治專業人員工作手冊－校園處理兒童少年遭受虐待（含性

侵）／目睹父母婚姻暴力實務工作手冊」、「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全國教師專業工作

手冊」（含兒少保通報處理流程），發送學校提供教師教學參考，另編製「國民中小學

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行為人防治教育課程教師手冊」，提供學校教師參考運用。 

(二)提升教師在職教育及宣導：為維護學生身心安全，提升教師於校園內處理家庭暴力、性

侵害及兒童少年保護相關案件之知能，本部運用 e 化學習概念，建置完成「學校兒童及少

年保護機制線上學習課程」，共計六門課程，包含兒少保護缺你不可（3.5 小時）、兒少

保護做伙來（3.5 小時）、兒少保護應用 ing－受虐事件簿（80 分鐘）、兒少保護應用 ing

－性侵害事件簿（80 分鐘）、兒少保護應用 ing－目睹家庭暴力事件簿（60 分鐘）及兒

少保護應用 ing－高風險家庭事件簿（80 分鐘），並請各縣市政府鼓勵所屬中等學校以下

教育人員逕至本部數位學習服務平臺（https：//ups.moe.edu.tw/）上網登錄研習。 

（二十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友善教保服務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5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117） 

徐委員就友善教保服務計畫非營利幼兒園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提供多元教保服務模式，並回應各界對政府建立平價教保服務以減輕家長育兒負擔之期待，

教育部自 96 學年度起推動友善教保服務計畫。前揭計畫以非營利的經營理念，採公私協力之

方式，由公部門提供空間，依政府採購法招標專業經營團隊並以成本價格營運。 

二、另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9 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委託公益性質法人或由公益性質

法人申請經核准興辦非營利幼兒園，本部並已於本（101）年 9 月 14 日完成非營利幼兒園實

施辦法之發布。 

三、有關新竹縣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乙節，因前開非營利幼兒園之規劃及辦理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之權責，新竹縣政府如有需求，可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辦理。 

（二十一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鑑於現行高中職升學管道中免試入學

早於基本學力測驗，以致大部分於免試入學階段錄取之國中三

年級學生無心讀書，卻仍與準備接受基本學力測驗之考生共處

一室學習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8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4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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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委員針對 101 年免試入學階段錄取之國中三年級學生無心讀書，卻仍與準備接受基本學力

測驗之考生共處一室，造成學習空洞化情形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（以下簡稱國中基測）及各項入學管道時間，教育部邀集學者

專家、家長、教師團體、國中、高中職、五專、師大心測中心、招生委員會及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等單位代表召開會議研商，基於國中學生學習歷程完整、各項入學管道及國中基測試務

作業時間充裕及學校畢業典禮辦理時間等因素，訂定國中基測各項入學管道時間。考量 102

年免試入學比率提高及參加國中基測人數逐年下降等因素，將適度調整日程表，以盡量降低

對國中正常教學之影響。 

二、至 103 年起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，國中教育會考訂於每年 5 月辦理、免試入學及特色

招生甄選入學於 6 至 7 月辦理，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訂於 7 月，已避免影響學生國中正常

化教學。 

三、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，本部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推動辦理差異性教學，強調教

師之教學計畫須考量到個別學生的背景、學習準備度、學習興趣、語言及學習情況，以提供

適當的學習支援，幫助每一位學生發揮其潛能，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。在差異性教學的課堂

上，教師可視情況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、彈性的分組教學（如同質性小組教學、異質性小組

教學、個別化教學抑或大班教學）、多元化的教學材料以及持續性的、多元化的課間與課內

評量為學生量身打造高品質的教學環境，為學生創造不同的學習機會，讓學生習得學習的技

巧，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，使之能自主學習，另目前國中可依「國民中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

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」國中可依規定於部分領域進行班群間之分組教學，惟需報主管教育行

政機關備查。 

四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重要精神為適性發展，因此必須強化學生生涯發展教育，以提供學生探

索其性向與興趣的機會，協助其做最佳的升學進路選擇，並依其個殊性給予最合適的輔導，

使其發揮潛能，期能達成自我實現為目標。目前針對國中學生適性輔導已有明確的規劃方向

與具體策略，包括：規劃建立國中適性輔導制度、成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充實專業輔導人

力、發展學生適性輔導工具與高中職就學轉換制度。為利學生能夠記錄國中三年生涯發展教

育歷程，本部已編印「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」，內容涵括學生成長軌跡、各項心理測

驗結果、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、生涯輔導紀錄等，並透過生涯發展規劃書，讓教師、家長、

學生對於未來進路規劃，有更明確的參照及依循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助學貸款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6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7） 

陳委員超明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針對大專校院學生提供相關助學措施，依學生身分及家庭經濟狀況大致可分為三類。第一


